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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国的法律制度有不同的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即有不同的法律渊源。
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重要法律渊源，遵循先例是法院判案的基本原则，法律案例和判例在英美法
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是成文法，没有判例法，但当前也越来越重视判例的作用。
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判例法不是我国法的渊源，但是法律案例判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立法、司法、
执法、普法、法制教育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特别是我国广播影视领域，目前还没有广播电视法、电影法等基本法律，只有《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电影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有
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进口影片管理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
理办法》等七部行政法规，发布时间已很久，法律规定很原则，法律条文不完善，已越来越不适应新
形势下我国广播影视快速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广播影视立法，同时，应当更加重视
法律案例在广播影视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本书收集了88件广播影视法律案例。
按照法律案例性质的不同，将广播影视法律案例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广播影视民事案例，主要是违反
民法通则、合同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而产生的民事纠纷案例；第二类为广
播影视行政案例，主要是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以及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
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行政法律而产生的行政纠纷案例；第三类为广播影视刑事案例，主要是违反刑
法规定而产生的刑事纠纷案例。
在每一类里，再将不同的案例细分到不同的专题中。
本书收集的案例，民事案例较多，特别是著作权、合同以及服务等方面的案例较多，这说明广播影视
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广播影视系统的法制意识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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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广播影视系统首部法律案例汇编专著，88件案例，分门别类，以案说法，简明点评，让人
们在了解案情故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掌握法律的基本知识，汲取他人的经验教训，提高依法维权
的认知和能力。
该书填补了我国广播影视法制建设在该领域的空白，可以作为全国广电系统各单位的普法教材和社会
各界了解广播影视法律知识的入门书，也可以作为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广播影视专业的教学科研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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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涂昌波，1971年生。
现供职于国家广电总局，曾参与《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法规文件的起草修改工作，参与《大众传播
法学》（法律出版社）中广播电视法律制度一章的撰写，在《新闻战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中国软科学》、《法学》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其中，《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化发展战略思考》
等文章入选《中国传媒集团发展报告》，《WTO与中国广播电视》、《“三个代表”与广播电视的“
三重属性”》分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2001年、2003年征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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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院审理认为：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作品，构成对该著作权的侵犯。
如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人为该作品的作者。
对电视剧作品而言，制片人为电视剧的著作权人，联合摄制单位亦为电视剧的著作权人。
本案中，李贯通为小说《天缺一角》的著作权人。
杨新磊拍摄六集电视剧《天缺一角》并署名制片人，其为该电视剧的著作权人之一。
杨新磊在明知广西电视台将其拍摄的六集电视剧《天缺一角》剪辑为二集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
同意广西电视台的剪辑行为，广西电视台的剪辑行为应认定是在六集电视剧《天缺一角》著作权人的
许可下进行的行为，其行为的后果应由该电视剧的著作权人承担。
由于杨新磊未经小说《天缺一角》作者李贯通的许可，擅自将该小说改编为六集电视剧，并通过广西
电视台播出了由六集剪辑成二集的电视剧《天缺一角》，其行为侵犯了李贯通对小说《天缺一角》享
有的著作权。
杨新磊将六集电视剧《天缺一角》捐赠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行为，应认定为杨新磊许可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复制、播出该电视剧，由于杨新磊拍摄的六集电视剧《天缺一角》为侵犯李贯通小说《天缺
一角》著作权的作品，因此，其许可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复制、播出该电视剧，亦构成对李贯通小说
《天缺一角》著作权的侵犯。
飞天艺术中心对杨新磊以飞天艺术中心签约导演的身份与李贯通协商改编小说《天缺一角》的事实未
提出相反证据。
对于在六集和二集电视剧《天缺一角》中署名联合摄制单位，飞天艺术中心未就该中心不同意在六集
和二集电视剧《天缺一角》中署名提交证据，也未就此事向任何人主张过任何权利，因此，应认定飞
天艺术中心是六集和二集电视剧《天缺一角》的联合制作单位。
飞天艺术中心的行为未经著作权人李贯通的许可，其行为构成了对李贯通对小说《天缺一角》享有的
著作权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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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一本《广播影视法律案例编析》，是我的一个梦想。
三年前，当我在编写《广播电视法律制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深感法律案例
对于广播影视法制建设的重要，于是开始利用各种渠道收集广播影视法律案例。
能编成这本书，首先，要感谢司法公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以及
司法公开已取得初步成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逐渐成为社会的普
遍共识。
司法公开是我国法律对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要求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
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
正是由于司法公开，我们才有机会收集到判决书等法律案例文书。
其次，要感谢互联网。
互联网的海纳百川，使我们感到图书馆就在眼前的计算机里；搜索引擎为我们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里
查询收集案例提供了方便的工具。
借助互联网，我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中国法院网站、判决书网站等网站里收集到了不少的广播影视
案例。
可以说，没有互联网，这本书至今难以成型。
这本书里还采用了总局法规司提供的全国广播影视系统学法用法软件的案例、宋小卫著作《媒介消费
之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新闻（媒体）侵权案例精选与评析50例》（法律出版社）里
的案例，在此深表谢意。
编写本书时，我的脑海里时常想起德国诗人歌德的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我想说：法条是死板的，法律案例却永远是鲜活的。
最后，我要感谢多年来关心、培养和激励我成长的总局领导以及办公厅、法规司（法律所）、电影局
、宣传司、传媒司、电视剧司、科技司、财务司、人事司、保卫司、监察局、机关党委等有关司局领
导和同事们。
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赵实同志百忙中挤出时间为本书作序，足见总局党组对广播影视法制建设的
重视，使我备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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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播影视法律案例编析》：我国首部广播影视法律案例编析。
广播影视民事案例；广播影视行政案例；广播影视刑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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